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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建培注函〔２０２１〕３号

关于做好２０２１年度山东省二级造价工程师

职业资格考试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交通运输局、水利(水务)局、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局,各有关单位:

根据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交通运输厅、水利厅、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厅«关于印发‹山东省二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

法›的通知»(鲁建注册字〔２０１９〕２号)精神,现将２０２１年度山东省

二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

一、考试时间及科目设置

本次考试定于１１月６日举行,设基础科目«建设工程造价管



理基础知识»和专业科目«建设工程计量与计价实务»,考试时间及

科目安排如下:

考试时间 考试科目 试题题型

９:００－１１:３０ «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基础知识» 客观题

１４:００－１７:００ «建设工程计量与计价实务» 主、客观题

　　«建设工程计量与计价实务»分为土木建筑工程、交通运输工

程、水利工程和安装工程４个专业类别,报考人员可选择其中一个

专业类别报考.考试成绩实行２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.

本次考试依据«全国二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大纲»

(２０１９年版)命题.

二、报考条件

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,可以申请参加相应级别二级造价工程

师职业资格考试:

(一)报考全部科目条件(报考级别为:考全科)

１．具有工程造价专业大学专科(或高等职业教育)学历,从事

工程造价业务工作满２年;

具有土木建筑、水利、装备制造、交通运输、电子信息、财经商

贸大类大学专科(或高等职业教育)学历,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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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３年.

２．具有工程管理、工程造价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,

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满１年;

具有工学、管理学、经济学门类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,

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满２年.

３．具有其他专业相应学历或学位的人员,从事工程造价业务

工作年限相应增加１年.

(二)免考基础科目条件(报考级别为:免一科)

符合第(一)款报考条件且具有以下条件之一的,可免考基础

科目«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基础知识»:

１．已取得全国建设工程造价员资格证书;

２．已取得公路工程造价人员资格证书(乙级);

３．具有经专业教育评估(认证)的工程管理、工程造价专业学

士学位大学本科毕业生.通过专业教育评估(认证)院校名单以住

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发布的通告(土建专业评估通告〔２０２１〕第２

号)为准.

报名条件中,有关学历或学位的要求是指经国家教育行政部

门承认的正规学历或学位,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年限计算截止

日期为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.全日制学历报考人员未毕业期间经

历不计入工作年限.用后学历报考的,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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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前后可以累加(实习期和脱产学习时间除外).

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居民报名参加考试的,按照国家有关文

件规定执行.

三、报考流程、资格审查、缴费及准考证打印

本次考试实行网上报考,报名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.具

体流程如下:

(一)注册、报名

考试报名采取属地化管理,报考人员应在现工作单位或户籍

的所在地报名.

网上报名时间:２０２１年９月９日９:００至９月１５日１７:００.

网上注册:所有报考人员均需登录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网站

(http://zjt．shandong．gov．cn/),点击“政务服务”栏目,进入“山

东省二级造价工程师、二级建造师执(职)业资格考试服务平台”,

按系统提示进行个人账号注册.

网上报名:请报考人员登录报名系统填写个人基本信息和报

考信息,下载打印带有条形码的«山东省二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

考试报名表»,报考人员在“个人承诺”栏签名后扫描上传至报名系

统,同时上传居民身份证原件照片.

因报考人员自身原因填错个人信息或报错级别、专业的,由本

人承担相应责任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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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资格审查

各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会同交通运输局、水利(水务)局共

同做好本市报名资格审查工作,包括网上审核和现场审核.

１．审核报考人员网上填报的学历(学位)、专业、毕业年限、造

价人员资格等信息,并结合“学信网”、“资格库”等大数据进行信息

比对.比对成功且符合报考条件及免一科的报考人员,待网上报

名资格审核通过后,可进行网上缴费.

未通过信息比对的,均需按系统提示上传有关材料原件扫描

件,报考人员２４小时后登录系统查询审核结果,待网上报名资格

审核通过后,可进行网上缴费.

２．对填报信息、上传原件扫描件存疑等未通过市级网上报名

资格审核的报考人员,各市应要求报考人员按系统提示携带«山东

省二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表»、有效身份证件及学历

(学位)证书、全国建设工程造价员资格证书等证书原件到现场审

核点核验.

各市现场审核时间、地点和联系方式在考试报名系统首页查

询.审核时间截止到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６日１７:００.

各市要加强报考人员属地化管理,妥善保管应试人员报名材

料(电子版)备查.资格核查工作贯穿考前、考中和考后全过程,经

查实提供虚假报名材料者,取消其报考资格,已缴费用不予退还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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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收费标准、网上缴费及票据打印

考试收费依据«关于明确二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收费

标准的通知»(鲁发改成本〔２０１９〕１１９６号)执行.基础科目收费标

准为每人每科６０元,专业科目为每人每科７０元.

统一实行网上缴费、打印票据.缴费时间: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０日

－９月１７日２４:００,打印电子票据时间:缴费完成２４小时后,即可

打印电子票据.缴费成功即完成报名,逾期不缴费,视为放弃报

名,缴费成功后无法退款.

(四)准考证打印

报考人员需登录报名系统打印准考证.打印时间:２０２１年１０

月２２日９:００至１１月６日１４:００.

四、考试纪律和作答要求

各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会同交通运输局、水利(水务)局做

好本辖区考试组织实施.请报考人员在考试前关注官网发布的有

关通知,严格按要求参加考试.

(一)考试实行闭卷考试,考前６０分钟组织入场,开考５分钟

后一律禁止入场,考试结束后方可交卷离场.

(二)报考人员应考时,只允许携带黑色钢笔或签字笔、２B铅

笔及橡皮、无声且无文本编辑存储功能的计算器.各科试卷卷本

可作草稿纸使用,考后收回,不再另发草稿纸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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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«建设工程计量与计价实务»科目为主、客观结合题.主

观题用黑色墨水笔作答,客观题用２B铅笔填涂,全部作答在专用

答题卡上.«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基础知识»科目为客观题,用２B

铅笔在答题卡上作答.

(四)报考人员要严格遵守考试相关规定.在考试过程中保管

好答题信息,防止被他人抄袭.阅卷时将采用技术手段对雷同卷

进行甄别,并对雷同卷(含抄袭人和被抄袭人)给予考试成绩无效

的处理.

五、成绩公布及证书领取

(一)成绩公布

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交通运输

厅、省水利厅分别确定考试合格标准,考试成绩预计于２０２２年２

月底前公布.请报考人员关注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网站(http://

zjt．shandong．gov．cn/)发布的相关通知.

(二)证书领取

符合发放资格证的报考人员可登录“爱山东”APP领取电子

«考试合格证书».

六、疫情防控有关要求

为切实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,本次考试考务的相关工

作要求将根据疫情防控要求适时调整,各市要严格执行有关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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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当地疫情防控要求,认真做好各环节的考务工作,确保考试顺利

进行.报考人员须认真阅读«２０２１年度山东省二级造价工程师职

业资格考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承诺书»(见附件),承诺已知悉告知

事项和防疫要求,并严格遵守相关防疫规定.

附件:２０２１年度山东省二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新冠肺

炎疫情防控承诺书

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

山东省水利厅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２０２１年９月２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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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２０２１年度山东省二级造价工程师

职业资格考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承诺书

本人报名参加２０２１年度山东省二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

试,已认真阅读并知悉考试机构制定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

关告知事项、证明义务和防控要求,承诺严格遵守相关防疫规定并

自愿承担相关责任.

１．从考试日前１４天开始,不在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或国

(境)外旅行、居住;不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、无症状感染

者及中高风险区域人员接触;不去人群流动性较大、人群密集的场

所聚集.同时,自测体温,按照“一日一测,异常情况随时报”的疫

情报告制度,及时将异常情况报告所在单位或社区防疫部门.

２．自备防疫口罩,在考点入场、考试期间及考后离场等人群聚

集环节全程佩戴,但接受身份识别验证等特殊情况时需配合摘除.

３．持“绿码”参加考试,考前６０分钟开始入场.入场时,主动

配合工作人员接受体温检测.确属发热,如实报告近１４天的旅居

史、接触史及健康状况,并作出书面承诺后在隔离考场参加考试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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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．在考试过程中出现发热、咳嗽等异常症状的报考人员,服从

考试工作人员安排,立即转移到隔离考场继续考试.因个人原因

需要接受健康检测或需要转移到隔离考场而耽误的考试时间不予

补充.

５．考试期间,自觉维护考试秩序,与其他报考人员保持安全防

控距离,服从现场工作人员安排,考试结束后按规定有序离场.

６．不隐瞒或谎报旅居史、接触史、健康状况等疫情防控重点信

息,自觉配合工作人员进行防疫检测、询问、排查、送诊等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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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信息公开属性:此件主动公开

　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２０２１年９月２日印发


